97年度優質學校標竿學習(新生國小)專修研習班
實施計畫　　　　　　　　　　　　　　　　　　　　　
1、 依據本中心97年度研習行事曆規劃辦理
二、研習目標：透過參與觀察、實際觀摩、綜合座談等多種方式，深入瞭解學校經營策略，並藉團體智慧、個人省思，厚植經營學校之能力。
三、研習對象：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教師，自由報名參加。
四、研習日期：97年12月30日(星期二)，自上午8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共半日。
五、報名日期：即日起至97年12月23日止。

六、研習地點：臺北市新生國小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二段36號) 。
七、研習人數：60人為上限，額滿為止。

八、課程內容：（課程講座若有更動以網路公布為準）

	日期
	時間
	內容
	說明
	講座

	12/30
星期二
	08：30-09：20
	卓越經營
	優質學校經營特色簡介
	蔡校長志鏗

	
	09:30~10:20
	探索校園
	學校環境、情境佈置等校園營造特色觀摩
(分組)
	李主任貴貞
曾主任淑惠

	
	10：30-11：20
	實務研討
	第1組
	教師教學
	林教師千瑜

	
	
	
	第2組
	學生學習
	李主任雪鳳

	
	11：30-12：30
	綜合回饋
	與標竿學校深度對話、分享心得
	蔡校長志鏗
李主任佳偉


九、研習方式：參訪、講授、實作、經驗分享與綜合座談。
十、報名程序：請參加人員於報名截止日前(12/23)先登入電子護照網站（http://insc.tp.edu.tw）進行
              報名作業，並列印報名表經學校行政程序核准後，再由學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辦
              理薦派，始完成報名；為簡化作業程序無須回傳報名表。
 十一、遴選原則及注意事項：

（一）如報名人數未超出，以全數錄取為原則；如報名人數超出，錄取原則：1.每校1名(網路序號前者為優先)，2.前項遴選完成後，若尚有名額，則依網站上登錄序別再遴選至額滿為止。
（二）本研習於報名截止後三天內公布遴選確定之研習名單，並以各教師於研習電子護照中登錄之電子郵件信箱通知可參與研習之教師及其所屬學校，請參加研習教師自行列印研習通知並準時至新生國小參加研習。

  （三）為維護研習品質、精確掌握用餐人數、講義印製份數及參加研習教師權益，請學校務必依照報名程序完成薦派，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四）完成報名程序之研習學員，倘因特殊緊急事件無法參加者，應於研習前3日告悉本中
        心，並依程序辦理取消研習。
（五）當日無本中心交通車接送，敬請自行前往新生國小；該場地不便提供停車位，敬請多利用大眾交通工具。
十二、研習時數核發：全程參與者核發4小時研習時數；請假時數超過研習總時數之五分之一(1小時)者，不給予研習時數。
十三、聯絡方式：本中心教務組張時雯，電話28616942#212。                                           

E-mail：swun0504 @yahoo.com.tw   

十四、研習經費：本研習班所需經費由本中心研習經費項下支應，覈實報銷。
十五、本研習計畫陳本中心主任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